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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林水〔2011〕63号

关于启用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行政审批专用章的通知

各区、县（市）林业、水利（水电）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两家两中心”、打造全市统一的审批服务平台、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需要，我局全部行政审批事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事项）已入驻杭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为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规范、高效、便民的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杭政办函〔2010〕318号）要求，我局决定从2011年5月1日起启用“杭州市林业水利局行政审批专用章”，供我局驻杭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理本部门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服务时使用。
特此通知。

附件：专用章印模

                  二○一一年四月二日
（此件可公开发布）
	主题词：行政  审批 专用章△  通知

	抄送：省林业厅、水利厅，市行政服务中心、法制办、阳光办。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办公室          2011年4月2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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